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收费公示牌
计费单位：元/生.年

	收费项目
	收费标准

	





学 费
	农林、航海、地矿油类
	3000

	
	文、史、哲、理类
	3200

	
	经、法、教、管类
	3500

	
	工科、体育类
	4600

	
	艺术和新闻传播类
	其他专业
	5500

	
	空中乘务
	8000

	
	计算机网络技术
	7800

	
	软件技术
	7800

	
住宿费
	学生公寓
	1200/1000/900/600

	
	公寓空调使用维护费
	100/80/50

	服务性收费
	证卡补办费等
	按现行有效文件执行

	


代收费
	教材费
	按学年预交，据实结算

	
	体检费
	据实收取

	
	军训服费
	据实收取

	
	城镇医保费
	按入学当年文件执行

	备注：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按现行有效文件执行。


一、普通高等学校的学费及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按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教育厅规定的项目和标准公示，其中学费含经批准的列入学校热门、精品 、特色专业的学费标准在基本标准的基础上上浮10%。
二、学生用书籍课本由学生自行选购。
三、本校按自愿有偿原则，向广大学生提供经营性服务并收取费用。
四、本校保护广大学生的合法权益，承诺不违背国家和省制定的教育收费政策。
五、本校向学生收取的所有费用，应按规定使用合法的收费票据。
六、收费依据：
1.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大中专教育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湘发改价费规﹝2021 )646号）
2.《关于印发湖南省学校学生公寓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》 (湘发改价费规﹝2023 )611号）

咨询监督电话：湖南省发展改革委 12358
投诉举报电话：123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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